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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

	采矿权人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吕文成

	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09123110048359
	发证机关
	兴安盟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3.12.12至2043.05.11
	发证日期
	2024年11月13日

	矿区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化铜矿管理区

	中心坐标
	一采区 X:4976528.47,Y:40608764.42;

二采区 X:4976377.26、Y:40609799.77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从业人数
	10

	开采矿种
	铜矿
	采矿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中型
	矿区面积
	1.3466平方公里

	建矿时间
	2009年12月16日
	生产现状
	停产

	设计生产能力
	60.0万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0万吨/年

	设计服务年限
	23年
	剩余服务年限
	21年

	开采深度
	373m～-121m标高
	保有资源量
	1489.73万吨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直角坐标(3°带)(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一区

1,4977052.6915,40608864.0699

2, 4977069. 1017, 40609029. 7104

3,4976393.7505,40608917.8710

4,4975785.8387,40608616.4713

5,4975776.1483,40608388.1110

6,4976497.5104, 40608588.8000

二区

1,4977122.9722,40609548. 3319

2, 4977350. 5628, 40609828. 9924

3.4977178.5626,40609868.7428

4, 4976602.7620, 40610081.6743

5,4976208. 1414, 40610447. 4260

6,4975703. 1397,40609814. 6150

7,4975645. 4892,40609453. 3340

8,4976097. 2702, 40609385. 8330

矿区面积：1.125平方公里，开采标高300m至-122m。

	基金提取
	已计提2.0万元
	基金使用
	未使用

	《方案》适用情况
	2024年8月—2029年7月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吕文成
	手机号
	18247678135

	通讯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
	邮 编
	029400

	固定电话
	
	E-mail
	845883201@qq.com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09123110048359，矿区面积：1.3466平方公里、开采矿种：铜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60万t/a、开采标高：373m至-121m、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有效期限：自2023年12月12日至2043年05月11日。

矿山是生产铜精粉为主的采选联合企业，矿山采用地下开采，下盘竖井开拓，对角式通风系统，机械抽出式通风方式，主体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辅以中深孔落矿。

矿区保有控制资源铜矿石量1489.738万t，Cu金属量118589.06 吨。剩余服务21年.
矿区位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南偏西 17km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科 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矿区北东距乌兰浩特市约 130km，北东距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 17km，北西距省道 S306 线 1km，经省道 S306 线可直达矿区，通(辽)─霍(林 郭勒)铁路从矿区东侧 2km 处通过，矿区范围极值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21°22′21″；北纬44°55′30″。

2009年7月，委托兴安盟水土保持站进行《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科右中旗金鸡岭铜矿矿产资源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

2014年7月，委托内蒙古灵信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

2014年7月委托内蒙古灵信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分期治理方案（2014年8月1日-2017年8月1日）》的编制；

2017年8月委托内蒙古灵信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分期治理方案（2017年8月-2020年8月）》的编制；

2024年7月，委托“赤峰蒙鑫矿业地质勘查有限公司”重新编制《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第二章  矿山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及采空区分布情况
（1）矿权沿革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隶属于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所属地方国有布敦花铜矿，布敦化铜矿于1958 年大办钢铁时兴建，1961年由于精简调整而下马，1970年恢复生产，1996年9月进行改制，2002年9月被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收购，并与2003年全面恢复生产。布敦化铜矿包括孔雀山矿段和金鸡岭矿段，金鸡岭矿段位于孔雀山矿段南东3km 左右。

内蒙古自治区 114 地质队于 1978 年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花铜矿金鸡岭矿区详细普查地质报告》，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2007年4月4日为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授予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1500000721558。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自取得探矿权后，利用钻探、槽探等工程开展探矿工作，2008年8月，委托内蒙古龙旺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补充详查报告》。矿山前期探矿过程形成的探坑、探槽、竖井、浅井等破坏地表植被，由于破坏区域形成历时较早，现状地表植被大部分已自然恢复。

2009年4月29日，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为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划定了矿区范围，《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内国土资采划字〔2009〕0028 号)。矿区范围由两个采区组成，共14 个拐点坐标，总矿区面积约1.346平方公里。2009年12月16日首次获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09123110048359。

2、矿山开采历史

矿山自取得采矿许可证后进行边探边采。开采范围主要为二采区北部的矿体，前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开拓系统，开拓方式为竖井开拓，二采区已形成3个竖井（主井、东竖井、西竖井）、1个回风井、1个措施回风井、1个通风井。主井已开拓3个中段（225米、185米、145米中段），西副井开拓3个中段（265米、225米、185米中段），东副井开拓2个中段（265米、225米中段）。

现状探矿工作主要集中在一采区，位于一采区南侧已形成2个探矿竖井（新1#井，新2#井）。

根据资料，265m水平以上已被(原国企)采空，现状采空区主要分布在东西副井265m中段、225m中段以上，采空区分布不连续，南北跨度约910 m，东西跨度约320 m，采空区体积约11000立方米，采空区地面投影面积约51178平方米。根据资料，265m以上（原国企）采空部分已通过废石充填，225m以上采空区部分采用废石充填，上、下间柱未采动部分，由于顶、底板围岩坚硬，暂未进行处理，个别独立分散的小采空区采用封闭隔离方式进行处理。矿区内现状地表无地裂缝、地面塌陷等灾害发生。

矿山于2015年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3、矿山开采现状

根据实地调查，矿山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生产系统利用主井、东竖井、西竖井作为提升井，各井口附近设置有废石场做为废石堆放场地，回风井做为主回风井，措施回风井（位于平硐内）及通风井作为措施通风使用。地表场地中办公生活区、库房、矿区道路等做为配套设施，未利用场地包括：民采坑CK1-9、平硐废石场等。

现状破坏场地为：一采区生活区、新1#井工业场地、新1#井废石场、新2#井工业场地、新2#井废石场、民采坑CK9；二采区生活区、主竖井工业场地、主竖井废石场、东副井工业场地、东副井废石场、西副井工业场地、西副井废石场、平硐工业场地、平硐废石场、风井工业场地、通风井、民采坑CK1-CK8、矿区道路。

二、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2025年度停产，主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时不安排开采计划。

三、征占土地情况
2025年度无征占土地计划。

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矿区500m内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镇、集中居民点，水利和电力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产生破坏和影响的主要为一采区生活区、新1#井工业场地、新1#井废石场、新2#井工业场地、新2#井废石场；二采区生活区、主井工业场地、主井废石场、东副井工业场地、东副井废石场、西副井工业场地、西副井废石场、风井工业场地、矿区道路。

（1）一采区生活区

一采区生活区位于一采区矿区中部地势平缓处，内设办公室、值班室、宿舍、停车棚等，为一采区探矿值班、办公场地，总占地面积2962平方米。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507平方米，平均高度约5m，场地东侧存在长约39m、高约1-2m、坡度15-25°左右的土质切坡，场地北侧存在长约42m、高约1-2m、坡度20-25°左右的土质堆坡。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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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区办公生活区

（2）新1#井工业场地

新1#井工业场地位于一采区矿区中部，一采区办公生活区东侧，占地面积为2250平方米。场地内建有新1#井、卷扬机房、空压机房，建筑结构为彩钢结构，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建筑高度平均约7m。新1#井现为探矿竖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X=4976456.96，Y＝40608669.22，Z＝337m。井口断面规格为2.4m×3.2m，井深235m。场地建设时后缘形成切坡，切坡长度约76m，切坡高度约1-10m，坡角约20-40°，局部可达45°，切坡废石就地铺垫形成场地平台，场地前缘堆坡与新1#废石场连接。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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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1#井工业场地

（3）新1#井废石场

新1#井废石场与新1#工业场地连接，占地面积为3643平方米，场地堆存有前期探矿过程形成的废石，废石顺坡堆放，堆高约2-12m，堆坡角20°-35°。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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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1#井废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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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1#井废石场废石三角网法计算堆方量成果图

（4）新2#井工业场地

新2#井工业场地位于一采区南部，场地内包括新2#井、卷扬机房、空压机房等，总占地面积3248平方米。新2#井现为探矿竖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X=4975934.17，Y＝40608443.58，Z＝311m。井口规格为2.4m×4.2m，井深301m。场地内建筑为彩钢结构，建筑面积234 平方米，高度平均约5m。场地建设时后缘形成长约122m的切坡，切坡高度约1-4m，坡角约15-30°，切坡废石就地铺垫形成场地平台。前缘堆坡与新2#井废石场连接。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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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井工业场地

（5）新2#井废石场

新2#井废石场与新2#工业场地连接，占地面积为3649平方米，场地用于堆存前期探矿过程形成的废石，现场地内大部分废石已清运，仅遗留少量废石渣底，堆高约0.5-1.5m，堆坡角30°-35°。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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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井废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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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井废石场废石三角网法计算堆方量成果图

（6）二采区生活区

二采区生活区位于二采区北侧，包括办公室、宿舍、门卫等，场地总占地面积4335 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平房，建筑面积1120 平方米，建筑高度平均约6m。场地建设时形成切坡长度约116m，切坡高度1-2m，坡角35°-40°。切坡废石就地铺垫形成场地平台，场地前缘形成较缓堆坡。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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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区办公生活区

（7）主井工业场地

主井工业场地位于二采区南部偏西，场地内包括主井、卷扬机房、空压机房、宿舍、食堂等，总占地面积为8116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140平方米，建筑高度平均约6m。主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X=4975767.19，Y＝40609559.08，Z＝344m。井筒断面规格为4.5m×2.2m，现状井深209m，作为主提升井，担负提升矿石、废石和运送人员、材料、设备的任务，并安装梯子间作为安全出口。场地建设时后缘形成切坡142m，切坡高度约1-2m，坡角约30-35°，切坡废石就近铺垫形成场地平台，前缘与主井废石场连接。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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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井废石场

主井废石场位于主井北东侧，占地面积为9657平方米，废石沿缓坡排放，前期已对部分废石进行清运，场地遗留部分废石及清运底渣，平均堆放高度为3-6m，坡角约25°-35°。场地下游建有不连续浆砌石挡渣墙，挡渣墙总长度约40m，宽约0.5m，高约1.0m。场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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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井废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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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井废石场废石三角网法计算堆方量成果图

（9）东副井工业场地

东副井工业场地位于二采区北部偏东，场地内包括东副井、卷扬机房、空压机房，总占地面积1543 平方米，场内建筑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平均高度约5m，东副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为： X=4977091.07，Y=40609883.45，Z＝341m。井筒断面规格为2.4m×2.2m，现状井深117m，作为提升井，担负提升矿石、废石和运送材料、设备的任务。场地建设时西侧侧形成78m长的切坡，切坡高度0.5-1.5m，坡角约20-35°，切坡废石就地铺垫形成平台，东南侧形成堆坡与东副井废石场连接。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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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副井工业场地全貌

（10）东副井废石场

东副井废石场位于东副井南侧，占地面积为6564平方米，废石顺坡排放，前期已对部分废石进行清运，场地遗留部分废石及清运底渣，平均堆放高度为6-9m，坡角约25°-45°，局部坡角陡立。场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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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副井废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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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副井废石场废石三角网法计算堆方量成果图

（11）西副井工业场地

西副井工业场地位于二采区北部偏西，场地内包括井口、卷扬机房、空压机房、办公室等，场地总占地面积为4988平方米。场内建筑均为砖混结构，总建筑面积1048平方米，建筑高度平均约5m。西副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4976884.00，Y=40609640.62，Z＝355m。井筒净直径2.5m，现状井深176m。担负提升矿石、废石和运送材料、设备的任务。场地建设时南侧形成159m长的切坡，切坡高度约1-2m，坡角15-30°。切坡废石就地铺垫形成场地平台，北侧与西副井废石场连接。场地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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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副井工业场地

（12）西副井废石场

西副井废石场位于西副井工业场地北侧，占地面积为10830平方米，废石沿缓坡排放，前期已对部分废石进行了清运，场地遗留部分废石及清运底渣，堆放高度约2-6m，坡角约25°-40°。场地下游分面建有浆砌石挡渣墙，挡渣墙总长度约118m，宽约0.5m，高约1.0m。场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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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副井废石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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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副井废石场废石三角网法计算堆方量成果图

（13）风井工业场

风井工业场地位于二采区北侧，场地内建有一处回风井，占地面积397平方米。风井井口中心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X=4977075.68，Y＝40609687.77，Z＝344m，井筒净直径3.0m，井深76m，风井井房建筑面积54平方米，采用混凝土结构，建筑高度约4m。场地建设时北侧形成切坡长度约40m，切坡高度0.5-1.5m，坡角15°-25°。场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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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井工业场地

（14）矿区道路

矿区外部运输大部分依托农村道路，矿区内部道路分布在一、二采区之间，连接各工业场地、废石场、办公生活区等，线路长度为610m，平均宽度3m，包括路边临时占用区总面积3041平方米。与新1#井工业场地、新2#井工业场地、东副井工业场地连接路段存在部分切坡，切坡总长度270m，高度0.5m-1.5m，坡角35°-50°。二采区生活区北侧有一处路边临时占用区，占地面积约1332 平方米，存在长88m切坡，高度约1-2m，坡角近直立。场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形成与周边地形地貌不相协调的生态斑块，改变了原生景观状态，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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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进矿道路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矿山已造成地质环境造成影响区域，能够满足矿山正常生产的需求，本年度暂时不安排开采计划，预测不会损毁土地区域。

第四章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土地复垦成效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1、2014～2017年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设置网围栏、警示牌、塌陷区变形监测点，建立检测台账，并对民采采石坑使用废石进行回填并覆土、废石场地废石进行局部治理、尾矿库覆土等，治理面积0.3万㎡，投入治理资金153.55万元，2017年8月兴安盟、科右中旗自然资源局联合验收并验收合格；

2、2018～2019年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继续检测设置的网围栏、警示牌、塌陷区变形监测点的检测，对民采采石坑使用废石进行回填并覆土等，治理面积0.06万㎡，投入治理资金30.1079万元；

3、2020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4、2021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5、2022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6、2023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

1）设置网围栏800米、埋设围栏杆170根，投入资金5.7万元；

2）重点部位增设安全警示标识标牌10块、更换标示牌10块，投入资金0.4万元；

3）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测、监管费2.4万元；

2023年度总计投入资金8.5万元

7、2024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

1）、对预测塌陷区进行监测，投入资金1.5万元；

2）、对含水层水质进行2次检测，投入资金0.9万元；

3）、对预测塌陷区周边明显处设置网围栏、警示牌，投入资金3.0万元；

4）、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矿区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治理面积0.15公顷，投入资金6.0万元，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2024年度总计投入资金11.4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矿山停产期间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继续开展。

1、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中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灾害的预测地面塌陷区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地面塌陷、地表变形（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监测。

（2）监测点位布设

由于本矿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矿体赋存岩性属坚硬岩类，采空区经及时充填后，产生地面塌陷的可能性较小，且现状未出现塌陷变形迹象，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初始塌陷前在预测地面塌陷区范围及临界位置分散布设监测点，监测点按“田”字形分散布设，监测点需设永久性标石或标志，如出现塌陷变形则在拉张裂缝带及塌陷量最大的重点区域加密布点，增加监测频次，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

（3）监测方法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测量设备（RTK）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停产期间由安全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

监测采用四等测量精度，采用高精度全站仪或水准仪观测，主要测量垂直位移量，精度mm级。观测成果整理工作，包括计算和绘图两个部分，首先计算各观测点的高程和相邻两点之间观测线方向的水平距离；然后计算观测线各点的移动和变形值，并依此绘出相应的移动变形曲线图。局部移动监测采用人工测距法、测缝法。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进入雨季（6、7、8三个月）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宜每月增1次。遇强降雨天气，以及监测数据动态出现异常变化时，提高监测频率或增加监测点密度，重点部位宜每月监测2-4次，或者进行自动连续跟踪监测。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每年监测4～6次。

（5）技术要求

①RTK测量平面转换残差不大于图上0.1mm，高程差不大于图上1/10等高距；测量流动站观测时采用固定高度对中杆对中整平，观测大于5个；

②连续采集一组地形碎部点数据超过50个时重新进行初始化，并检核一个重合点。当检核点位坐标较差不大于图上0.5m时方可继续测量。

每次的观测应做好记录，分析预测地表移动规律，及时进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预警。

 地质灾害监测记录表

	监测时间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

坐标
	监测内容
	其它变形情况
	备注

	
	
	
	地面塌陷
	变形距离


	监测点是否损坏
	变形破坏

方式
	
	

	
	
	X
	Y
	（mm）
	（mm）
	
	垂直
	平移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矿山生产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工业场地、废石场等挖损、压占、塌陷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通过地形地貌景观监测随时掌握岩土剥离情况及排放情况、植被损毁情况等，制定相应对策。

（1）监测内容

开采过程中对评估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实地测量、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长度0.5km的监测路线；对各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也可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3）监测频率

每年对各场地占用及损毁情况进行至少2次巡查并拍照摄像，或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3、技术措施 

1、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措施

（1）监测采用大地测量法，对预测地面塌陷范围布设放射形观测网，采用人机结合方法对监测点位移变化进行监测。

（2）其它要求须满足《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 0287-2015）的要求。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技术措施

（1）摄影、摄像时要求天气晴朗、通视条件好，并记录时间、地点、天气、拍摄对象、摄影人； 

（2）监测时要清晰记录被摄物体的形状、位置、特性及其与周边物体的位置关系，存档照片不允许后期进行成像处理； 

（3）摄像时应固定机位，注意调整水平，落幅画面要准，运动镜头的速度应平稳，画面聚焦应清晰；

（4）摄影、摄像资料应配有文字说明，采用光盘或硬盘存储，并要求做好备份；

（5）其它要求须满足《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 0287-2015的要求。 

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气：   

	监测单元
	

	监测内容
	损毁土地面积（平方米）
	

	
	破坏土地利用类型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治理难度
	

	监测人员
	

	拍摄照片：



	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完成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撒播种草工作，完成矿区道路切坡治理，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复垦效果较好，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四、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矿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17年兴安盟自然资源局对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项目组织专家组进行验收工作。

第五章  《方案》近期治理工作部署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生产期21.6年，闭坑后治理期1.4年，土地复垦监测管护3年，因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规划年限为26年（2024年8月～2050年7月）。根据治理目标，制定的治理规划为两期，制定的治理规划分别为近期（2024年8月～2029年7月）和远期（2029年8月～2050年7月）。

（一）近期（2024年8月～2029年7月）

1、预测地面塌陷区

矿山生产期间，应对预测塌陷区内地面工程留设必要的保安矿（岩）柱，并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矿方法，根据生产进度及时充填采空区，预防地面塌陷灾害隐患。

生产期间如产生塌陷坑，应及时采用网围拦进行围挡并设置警示牌做出预警，对其周边地表稳定性进行监测并做好记录，待井下采矿活动结束后，再对稳定后的塌陷坑采取回填等治理措施。

2、民采坑CK9

近期利用废石对采坑进行回填、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3、平硐工业场地

根据矿山实情情况，平硐现作为井下措施回风井通风使用，待井下通风系统完善后该场地予以废弃。预计井下通风系统3-4年贯通完成并达到使用标准，因此，本方案设计近期拆除硐口砖砌墙，对平硐进行回填，封堵硐口，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4、平硐废石场

近期将场地堆放废石作为回填及垫坡整形物源进行清运，对清运后的的场地进行垫坡整形、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使其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

5、通风井

根据矿山实情情况，通风井现作为井下措施通风使用，待井下通风系统完善后予以废弃。预计井下通风系统3-4年贯通完成并达到使用标准，因此本方案设计近期将拆除通风井口钢筋及支护木桩，并回收利用，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6、民采坑（CK1-CK8）

近期利用采坑周边堆坡废石、周边缺少回填物源的利用其他场地废石对采坑进行回填、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7、矿区道路（路边临时占用区）

近期利用废石对路边临时占用区切坡进行垫坡整形，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同时，矿山应开展预测地面塌陷区地表变形监测、地形地貌景观监测；含水层水位、水质监测、水土污染监测。对复垦的土地和植被进行监测，对复垦植被进行管护，开展土地损毁、土壤质量、植被恢复效果监测、植被管护工作。

（二）远期（2029年8月～2050年7月）

1、预测地面塌陷区

矿山生产期间，应对预测塌陷区内地面工程留设必要的保安矿柱，并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矿方法，根据生产进度及时充填采空区，预防地面塌陷灾害隐患。如出现地面塌陷，待采矿活动结束后，对达到稳定状态的塌陷坑进行回填、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具体工程量根据矿山实际产生塌陷情况适当调整，治理率100%。

2、一采区生活区

矿山终采后，对场地内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3、新1#井工业场地

矿山边探边采，新1#井作为探矿竖井继续利用。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4、新1#井废石场

矿山终采后，对场地废石进行清运作为治理其他场地回填或垫坡整形物源，对清运后的场地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5、新2#井工业场地

矿山边探边采，新2#井作为探矿竖井继续利用。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6、新2#井废石场

矿山终采后，对场地废石进行清运，作为治理其他场地回填或垫坡整形物源，对清运后的场地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7、二采区生活区

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堆坡物源对场地切坡进行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8、主井工业场地

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9、主井废石场

矿山终采后，拆除挡渣墙，清运场地废石作为回填井筒或垫坡整形的物源，对清运后的场地整体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0、东副井工业场地

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1、东副井废石场

矿山终采后，清运场地废石作为回填井筒或垫坡整形的物源，对清运后的场地整体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2、西副井工业场地

矿山终采后，拆除建筑物，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3、西副井废石场

矿山终采后，拆除挡渣墙，清运场地废石作为回填井筒或垫坡整形的物源，对清运后的场地整体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4、风井工业场地

矿山终采后，对场地内建筑物进行拆除，清运建筑固废，利用废石对井筒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利用堆坡物源对切坡垫坡整形，然后对场地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15、矿区道路

矿山终采后，利用堆坡物源对道路切坡进行垫坡整形，对场地整体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

同时，矿山应开展预测地面塌陷区地表变形监测、地形地貌景观监测；含水层水位、水质监测、水土污染监测。对复垦的土地和植被进行监测，对复垦植被进行管护，开展土地损毁、土壤质量、植被恢复效果监测、植被管护工作。

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矿山2015年至今停产，资源储量未动用，因此2025年度主要治理工作为：

1）、对预测塌陷区进行监测，计划检测费用1.0万元；

2）、对含水层水质进行2次检测，计划检测费用0.6万元；

3）、对预测塌陷区周边明显处设置网围栏、警示牌，计划投入资金2.0万元；

4）、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矿区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计划回填、削坡、平整、覆土、种草，治理土地0.1公顷，投入资金2.0万元，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计划治理范围坐标：
	X
	Y

	4977022.7680
	40609838.5776

	4977029.5149
	40609897.3152

	4977017.6087
	40609917.9527

	4977003.3211
	40609892.5527

	4977005.7024
	40609844.1339

	4977022.7680
	40609838.5776


2、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基金管理台账，规范基金的管理、提取、使用。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矿山停产期间，安排专业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人员（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对已存在的隐患进行动态观测，对新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和记录，并做好预警和安全处置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长期动态监测，设计监测工程如下：

1、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中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灾害的预测地面塌陷区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地面塌陷、地表变形（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监测。

（2）监测点位布设

预测地面塌陷区范围及临界位置分散布设监测点，监测点按“田”字形分散布设，监测点需设永久性标石或标志，如出现塌陷变形则在拉张裂缝带及塌陷量最大的重点区域加密布点。

（3）监测方法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测量设备（RTK）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停产期间由安全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进入雨季（6、7、8三个月）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宜每月1次。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矿山生产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工业场地、废石场等挖损、压占、塌陷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通过地形地貌景观监测随时掌握岩土剥离情况及排放情况、植被损毁情况等，制定相应对策。

（1）监测内容

开采过程中对评估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实地测量、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长度1.5km的监测路线。

（3）监测频率

每年对各场地占用及损毁情况进行至少2次巡查并拍照摄像，或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三、经费投入和基金缴存、提取计划
（一）经费投入

矿山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经费总计5.6万元。

（二）基金缴存及提取计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的规定，计提基数为2.45元/t，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金鸡岭矿区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总价406.76万元。

矿山2015年至今停产，资源储量未动用，应提基金0.0万元。

2025年度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使用费用5.6万元，企业基金账户余额能够保障本年度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资金使用。
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矿山停产，监测工作采用自主监测方式，监测时间为2025年3月开始至2026年2月。
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 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具体组织实施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顺利实施，矿山将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以法人为组长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落实。并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有关各方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各阶段的工作；

3、建立基金账户，筹集治理恢复资金；

4、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勘查与设计，并负责组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施工；

5、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竣工验收。

（二）技术保障

1、根据项目工作要求，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施工部，按照矿山的统一部署和设计要求开展工作。

2、配备性能良好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测量仪器及其它生产设备，分析测试任务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承担，图件制作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处理系统及辅助成图系统，确保工程质量。

3、加强施工过程监理，关键工序聘请专家指导。

4、依据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要求，贯彻执行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文件。生产过程中严格实施质量三检制度（自检、互检、抽检）确保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规范、规程及设计书、施工方案要求操作，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的原材料，中间成果和单项工程，确保最终成果的高质量。

6、依据《质量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作业组、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质量责任制考核，确保质量目标实现。

（三）资金保障

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治理费用由本矿山自筹。根《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矿山已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账户，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建设成本，依据方案的年度工程实施计划编制《年度治理计划书》，根据《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按年计提基金费用，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治理规划，分期分批把治理资金纳入每个年度预算之中，确保各项治理工作能落实到位。

（四）监管保障

1、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本工程项目的实施，由矿方自主完成，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的勘查、设计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小组，专门负责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2、监督检查

矿山对土地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对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施工单位重建直至达到要求为止。矿山会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接受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定期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施工进度，工程完工及时验收。

计划重在落实，为切实改善采矿活动所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宣传，组织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矿山管理人员和采矿人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实行的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不截留、挤占、挪用的要求。

总之，矿山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从技术保障、资金保障、监管保障等各方面强化管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贯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02月


